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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265][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整治修复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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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规程
[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507][bookmark: _Toc267189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矿山自然恢复的基本原则、认定条件、工作流程、前期调查、确定参照生态系统、划定自然恢复区、编制认定报告、组织认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矿山自然恢复认定。
[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3258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3935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DZ/T 0438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规范（1:50000）
HJ 1172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6777]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自然恢复 natural restoration
对生态系统停止或少量的人为干扰，以减轻外力干扰，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自然演替和更新恢复。
【来源：TD/T 1070.1-2022，3.2】

地质灾害隐患 potential geohazard
通过地形、地质和影响因素调查，初步推测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或区段。
【来源：DZ/T 0438-2023，3.3】

参照生态系统 reference ecosystem
一个能够作为生态恢复目标或基准的生态系统。
【来源：GB/T 43935-2024，3.4】

植被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植被（包括叶、茎、枝）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区总面积的百分比，主要表征植被水平结构状况。
【来源：HJ 1172-2021，3.5】

自然恢复区 natural recovery area
依靠自然生态系统恢复的地块。
【来源：DB15/T 4280-2026，3.3】
[bookmark: _Toc17268]基本原则
尊重科学，顺应自然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根据生态系统受损程度和恢复力，采取基于生态系统恢复能力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发挥自然恢复能力。
因地制宜，综合研判
统筹考虑所在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结合矿山地质环境条件的自然变化情况，综合判定矿山是否通过自然力量实现了地形地貌重塑、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预期效果。
定性定量，科学认定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对象可以为矿山部分或全部区域，依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和相关部门规定，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科学认定已完成自然恢复的矿山范围和面积。
[bookmark: _Toc21006]认定标准
现状地形地貌景观较完整，与周边基本协调。
现状地质结构较稳定，无地质灾害隐患；或局部存在不良地质现象，但无直接威胁对象。
无重金属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不会对周边水土环境造成污染。
地理位置较偏远，远离城镇、农牧民聚居区、主要交通干线等，对周边景观影响较轻微，无明显视觉污染。
至少满足以下一种或多种条件：
矿山植被已基本恢复，且自然恢复趋势明显；
当前水土条件下具备自然恢复潜力；
矿山水土条件欠缺，水土、气候、交通等条件不满足植树种草生态修复需求；
植树种草措施也难以实现修复效果；
矿山地理位置偏远、位于人迹罕至地区，且修复难度大、成本高，与产生的生态效益不匹配。
位于生态保护红线或自然保护地内，不宜过多人为干扰，工程修复会造成二次破坏的，在满足5.5条件下，也可认定为自然恢复。
[bookmark: _Toc24179]工作流程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主要包括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确定参照生态系统、划定认定区域、矿山自然恢复评价、编制认定报告、组织认定等，各阶段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image: 矿山自然恢复流程图3.13]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流程图
[bookmark: _Toc3995]资料收集与现状调查
通过资料查阅、野外调查等方式，对矿山基本情况、自然地理情况、地质灾害风险等级等进行全面调查，填写矿山自然恢复情况调查表（见附录A）。
调查内容
基本情况调查
收集矿山原始资料，全面调查矿山所在行政区域、矿山区位、矿山概况等基本情况。
自然地理调查
概要调查矿山所在区域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等自然地理情况。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重点调查矿山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沉降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调查方法可参考DZ/T 0438。
[bookmark: _Toc5998]已采取自然恢复措施调查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踏勘等，全面调查矿山采取的自然恢复措施。一般分以下几类：
停止人为扰动。停止翻土、取石、搬运、垦殖等人类活动，排除外界干扰，减少对自然恢复区域的扰动，依赖区域和周边生态系统自我愈合能力，促进植被再生和生物种群恢复。
封育恢复。采取封闭修复场地、拆除废弃设施等措施，消除影响自然恢复的生态胁迫因子，封林恢复和封育恢复措施应按照GB/T 15163标准规范。
人工辅助。采用补植、补种等方式增加植被种类和覆盖度，减少与参照生态系统的差距，使其协调一致，补种补植及植被诱导措施应按照GB/T 15776、GB/T38360标准规范。
调查要求
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和野外调查方法，收集调查矿山及周边区域的各类资料成果，结合遥感影像判读（空间分辨率优于2m的最新遥感影像）、无人机航飞、现场拍摄照片（远景照片至少2张，近景照片至少4张，并记录每张照片的拍摄站立点坐标、方位角信息、拍摄时间）等，为现状调查提供底图，提取信息、计算植被覆盖度等相关参数，掌握矿山自然恢复情况。
[bookmark: _Toc15435]确定参照生态系统
根据宁夏北部引黄灌溉平原区、中部干旱草原区、南部黄土高原区3个一级生态修复分区，22个二级生态修复分区，综合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等，采取类比、推演等方法为受损矿山自然恢复区域确定参照生态系统。生态修复分区划分见附录B。
[bookmark: _Toc27691]划定认定区域
通过综合分析和指标研判，划定已完成自然恢复区域，明确范围和面积。
[bookmark: _Toc3823]矿山自然恢复评价
效果评价
根据矿山概况、地质环境现状、周边环境、土地利用现状等，结合矿山自然恢复认定标准，对矿山自然恢复效果进行评价，提出评价结论。
管控措施评价
调查评价已采取的管控措施的有效性，根据现场实际和促进自然恢复的基础需求，研究提出下一步的具体管控要求，明确责任主体和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2444]编制认定报告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报告应包括矿山基本情况、自然地理情况、地质灾害风险情况等，后附相关图表、必要的影像和照片资料，结合调查结果，认定自然恢复区范围和面积，综合评价自然恢复效果和管控措施有效性，提出认定结论。编制提纲见附录C。
[bookmark: _Toc9685]组织认定
由矿山主管部门组织生态修复、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相关行业专家开展评估论证，对矿山是否完成自然恢复进行认定，提出认定结论，出具矿山自然恢复认定专家意见（见附录D）。经评估认为不能实现自然恢复的矿山，可以针对性地开展人工辅助措施后，再次开展自然恢复认定工作。



[bookmark: BookMark5]

[bookmark: _Toc8375]
（规范性）
矿山自然恢复情况调查
矿山自然恢复情况调查内容见表A.1。
矿山自然恢复情况调查表
	矿山所在行政区域
	         市         （区）县         镇         村

	矿山区位
	中心点坐标
	经度：    °    ′    ″ 
纬度：    °    ′    ″

	
	
	X：         m    Y：         m

	
	与城镇村（100人以上的居民区）距离
	          km

	
	与交通干线（铁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距离
	铁路：          km
高速公路：          km
一级公路：          km
二级公路：          km
三级公路：          km

	矿山概况
	矿种
	

	
	面积
	          hm2

	
	土地权属
	

	
	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损毁类型
	挖损   □压占   □塌陷   □污染

	自然地理
	气候
	

	
	水文
	

	
	土壤
	

	
	植被
	□植被郁闭度        □覆盖度         

	
	地形地貌
	

	
	地层岩性
	

	地质灾害风险
	滑坡
	□无  低  □中  □高  □极高

	
	崩塌
	□无  低  □中  □高  □极高

	
	泥石流
	□无  低  □中  □高  □极高

	
	地面塌陷
	□无  低  □中  □高  □极高

	
	地裂缝
	□无  低  □中  □高  □极高

	
	沉降
	□无  低  □中  □高  □极高

	填报（调查）单位
	

	备注
	







[bookmark: _Toc9340]
（资料性）
生态修复分区划分
生态修复分区划分见表B.1。
生态修复分区划分表
	一级生态修复
分区
	二级生态修复
分区
	位置范围

	北部引黄灌溉
平原区
	贺兰山生态屏障区
	宁夏北部平原，北起石嘴山市惠农区宁蒙边界，南至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东跨黄河东岸接鄂尔多斯台地，西接甘肃省景泰县，区域范围覆盖石嘴山市全域、银川市“三区两县”和灵武市西部地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和利通区中北部区域、中卫市中宁县喊叫水乡以北地区和沙坡头区兴仁镇以北地区。

	
	银川绿洲平原区
	

	
	银川鄂尔多斯台地
	

	
	卫宁绿洲平原区
	

	
	黄河左岸浅山丘陵区
	

	
	黄河右岸浅山丘陵区
	

	
	香山山地丘陵区
	

	
	腾格里南缘荒漠区
	

	
	清水河流域下游区
	

	中部干旱草原区
	清水河流域中游区
	宁夏中部，北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相临，东与陕西省定边县接壤，西临甘肃省靖远县，南以中卫市海原县七营镇为界。区域范围覆盖银川市灵武市东部地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海原县高崖乡、关桥乡、贾塘乡、李旺镇、史店乡，中宁县喊叫水乡和徐套乡及长山头农场，吴忠市利通区东南部、红寺堡区、盐池县、同心县。

	
	灵武鄂尔多斯台地
	

	
	盐池鄂尔多斯台地
	

	
	苦水河流域
	

	
	罗山生态屏障区
	

	
	麻黄山浅山丘陵区
	

	
	黄河右岸缓坡丘陵区
	

	
	清水河流域下游区
	

	南部黄土高原区
	清水河流域上游区
	宁夏南部，北临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东、南、西分别与甘肃省环县、平凉、靖远接壤。区域范围覆盖固原市全境和中卫市海原县曹洼乡、甘城乡、甘盐池管委会、关庄乡、海城镇、海城镇街道、海兴开发区、红羊乡、九彩乡、李俊乡、南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七营镇、三河镇、树台乡、西安镇、郑旗乡等。

	
	六盘山生态屏障区
	

	
	泾河流域山地丘陵区
	

	
	葫芦河流域山地丘陵区
	

	
	祖厉河流域山地丘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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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551]
（规范性）
矿山自然恢复认定报告编制提纲
前言
简述矿山自然恢复认定的任务来源、目的及主要依据。
矿山情况调查
基本情况
说明矿山所在行政区域、矿区位置坐标、矿山概况等基本情况。
自然地理情况
说明矿山所在区域气候水文、土壤类型、植被覆盖度、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等自然地理情况。
地质灾害风险情况
分析矿山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沉降等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已采取自然恢复措施
说明矿山已采取的自然恢复措施。
划定认定区域
确定参照生态系统，通过综合分析和指标研判，科学划定矿山自然恢复认定区域，明确范围和面积。
矿山自然恢复评价
对矿山自然恢复效果和已采取的管控措施有效性进行评价，初步判断矿山是否达到自然恢复认定标准。
管控措施
研究提出下一步管控要求，明确责任主体和保障措施。
结论与建议
根据自然恢复评价结果，提出矿山已经自然恢复进行矿山生态修复的认定结论。可结合矿山生态现状，提出必要的建议或意见。
附表
矿山自然恢复条件调查表。
附图
附图包括下列图件：
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图，制图标准应按照GB/T 12328和DZ/T0179规定编绘；
矿山影像资料，近1年内的高分辨率影像（优先优于2m分辨率）；
矿山图片资料，照片需带GPS定位信息、拍摄方向、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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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363]
（规范性）
矿山自然恢复专家认定
矿山自然恢复专家认定结果见表D.1。
矿山自然恢复专家认定意见表
	专家组意见：
根据矿山概况、生态现状、周边环境、土地利用现状等，简要描述已采取的自然恢复措施，对矿山是否达到自然恢复认定标准进行评价。
是否通过矿山自然恢复认定等。
                                                                                     年   月   日

	论证组成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审查意见

	
	
	
	
	

	
	
	
	
	

	
	
	
	
	

	
	
	
	
	

	
	
	
	
	

	
	
	
	
	

	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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